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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实行依人户财产划分户等的制度，将乡村主户分为五等，坊郭主户分为十等（坊郭户也有主户

和客户混通，分为十等）。“坊郭户”的名称自唐後期，已屡见史册，然而作为城市户口，比例小，在

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本文集中探讨自“九品差调”到宋朝五等户的演变。中国古代的户等制度的

正式出现，始于“九品差调”，备于唐，盛于宋，与国家的赋役有重要的关系。 

一、从“以訾征赋”到“九品差调” 

  划分户等主要依据“物力”多少而定，按户计算资产的办法，早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秦始皇“使

黔首自实田”，“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

足”。汉代史籍有“高訾”（大姓、大家、富訾、豪右）、“中人之家”（中民）、“小家”和“贫

民”，即是按财产多少区分的，当时谓之“各以其物占”。汉简记载，核算一些富户的赀直，把牛、

马、驴、车、田、宅、奴、婢都统计在内。“贫民”却只能“以衣、履、釜、鬵为赀”。核算民户的赀

产，是为了“以訾征赋”。汉朝设置啬夫、有秩等基层政权头目，“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後，知民贫

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此外，灾荒之年还有按赀产减免赋税的办法。如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

7年）正月，诏令关东“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总的说来，秦汉时虽有计赀的制

度，并与赋税的徵收或减免有密切关系，但似乎尚未出现正式的户等制度。 

  西汉以後，计赀徵收赋税的办法，仍然继续使用，并在实践中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孝文帝时，召开公卿大臣御前会议，讨论在全国贯彻实施三长制。著作郎傅思益发表了不同意

见，他说：“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这种为日已久的九品差调法到底始于何

时，史书未见有明确记载。《初学记》卷27《宝器部·绢》条所引《晋故事》，记录了西晋开始实施课

田制时，法令规定徵收租调的具体数额，并且指出：“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

制”。所谓“自如旧制”，说明早在课田制颁行以前，社会上业已存在九品相通的差调办法。但自司马

炎篡魏建立晋政权，直至灭吴以前的十馀年内，看不到晋政权实施计资徵赋的痕迹。三国鼎立时，蜀、

吴两国徵收赋税，也不见计资的记载，而曹魏却有计资调发的办法。汉末建安时，曹操为司空，“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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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

邪。’”表明曹操执政时，确是存在着计赀发调。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令，户调绢绵，便是

铁证。因此，我们推测西晋的九品相通，计赀发调办法是始于曹魏时，这不仅符合“自如旧制”的说

法，而且联系到魏文帝刚即位，便颁行了选拔人士的九品中正制，从侧面证明，同一时期在经济政策方

面，也出现了区分为九品的徵税办法。 

  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混通”徵收户调的办法，唐长孺先生已作过详细论述，不须重复。应当

指出，北魏前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魏献文帝时，“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

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这项法令将过去的“九品混

通”输租办法进一步具体化了，也将太武帝时，所以“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原则具体化了。按照贫富

不同品级，对输税地里远近作出了明文规定，与後来赵宋依户等高低决定支移远近的办法颇相类似。 

  北魏晚年，分裂为西魏和东魏，但东、西魏都继续实施“九品差调”的办法。现存西魏大统十三年

（公元547年）瓜州地区的计帐文书记载，民户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不同情况徵收租调。东魏不

久被高氏所替代，建立了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规定“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

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

焉”。这说明东魏、北齐同样存在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徵税办法。至于三枭远近的差别则与北魏时的

规定相类似，而且明文规定“三年一校”，当赋税额少时，下户乃至中户可以不纳，这是前所未见的。 

  总之，秦汉以至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计算家赀物力的办法。虽然各个朝代的计资有其特

色，如汉代有“以赀为郎”，“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无訾又不得官”，这类计赀须另当别论。甚至

在王莽时，“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的赀赋，也不能和本文所说的计赀以划分户品等级相提并

论。 

  自曹魏以至南北朝时期，南北都出现了“九品相通”的徵赋办法，由于史料限制，现已无法知道

“九品混通”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推知，为了保证国家需要的大量赋税收入，各地必须划分民户品级，

评定赀产必然要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工作。北朝时，明文规定九品区分为上、中、下各三品，上

户出赋多，输租远，中、下户纳税少，照顾就近输纳。由此可见，九品户的划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已在逐步扩大。 

二、北齐到隋唐的九等户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1《户等》将户等制追溯到唐初“定为三等”户，说“此户有等第之始

也”。其实我国历史上正式创立九等户名应始于北齐，史称“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始立九等之

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当时详情已不得而知。现存《张丘建算经》卷中有一道算题说：“今

有率户出绢三匹，依贫富欲以九等出之，令户各差除二丈……问九等户户各应出绢几何？”根据各等户

的数量演算结果，“上上户户出绢五匹”，以下每等户递减二丈，至“下下户户出绢一匹”。张丘建的

生平经历为史文所不载，从户等纳绢等情况推知，很可能是北齐时的作品。 

 隋唐之际，某些记载表明，九等户制度有时又简化为三等户制度。隋文帝设置社仓，规定税额“上户

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高祖也曾下令，将全国民户按赀产三等定户。所谓上、

中、下三等户，应是沿袭前代的三等九级，而并未废除九等。估计在社仓税中，每等户的三级税额各不

相同，而隋廷只是规定了每等户上品不得超过的最高税额。 



  唐朝统一全国以後，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始定律令”，“凡民赀业分九等”，并由各

县每隔三年，重新编排，呈报各州审订。当时民户稀少，经济凋敝，唐朝统治尚不稳定，这次诏令可能

没有认真推行。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敕说：“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这

实际上是重申武德时的法令，由于当时政局稳定，法令得以较严格地执行。按照规定，民户的经济升降

状况，每年都要造成户帐，下一年由基层政权划定户等，第三年才编造正式户籍。 

  唐朝的九等户制度不仅推行于腹地，也推行于像岭南、河西走廊、新疆等边远地区；不仅推行于汉

族，也推行于所谓“蕃胡内附者”。唐朝的九等户打破了前代三等九品的界限，而以上上户至中上户四

等为“上户”，中中户至下上户三等为“次户”，下中户和下下户二等为“下户”。汉族与“蕃胡内附

者”的上户、次户和下户的户等区分完全一致，只是按户等徵税的数额和名目不同。“凡内附後所生子

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又规定岭南诸州的税米也分为上户、次户和下户三等。 

  唐朝所以要打破三等九品的户等划分，其主要原因是富户之间财产差别大，可以多分户等；贫户之

间的财产差别小，无法多分户等。将八、九等户定为下户，实际上是照顾到当时的阶级状况。杜佑说：

“大约高等少，下等多。”他计算天宝年间的户税时，“一例为八等以下户计之，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

十二（文），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文）”。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代户籍看，除大足元年（公

元701年）不记户等外，自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籍至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籍都记录户等，几乎全是

八、九等户的贫若农民，而这些户籍中的七等以上户却极为罕见。史书记载的唐前期不少蠲复诏令，也

大都是免除八、九等户的赋税。 

  九等户制度在唐朝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均田：唐前期的均田令规定，“授田先课役，後不课役，先无後少，先贫後富”；“诸里正依

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

这种保证贫民下户优先授田的规定是不可能认真实施的。吐鲁番大谷文书2904号就记载了开元时八、九

等户的欠田；大谷文书2912号记载宁昌乡八、九等户的欠田丁共一百人，而其中九等户有八十七人。可

见下户缺少土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因纸面上的授田规定，而得到真正的改善。 

  二、租调：租、庸、调是唐前期的主要税收，原则上是丁税。敦煌、吐鲁番的大量文书都记载每户

丁租二石。然而这并非是唯一的办法。杜佑说，天宝中，江南郡县以麻布折租，“八等折租，每丁三端

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江南租米折布是按户等的，但一等至七等户的数额无明文记载。“凡岭南诸

州税米者，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这是对汉族民户的徵税，“若夷僚之户皆从半

输”。 

  此外，田租的减免也与户等有密切关系。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十一月敕说，“京畿及关辅有

损田，百姓等属频年不稔”，“其今年租，八等已下特宜放免；地税受田一顷以下者，亦宜放免”。开

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七月诏说：“京畿近辅，百役所出，虽庶务简省，终异于诸州，其百姓等应单

贫下户者，特放今年半租”。所谓“单贫下户者”，当然是指八、九等户。以上两道唐玄宗的诏敕都限

于北方地区，而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的籍田敕文则涉及了“天下诸州”，规定“损免州税户

钱未纳，并七等已上户租，先未处分”，“并放至蚕麦秋收已来赎纳”。唐朝田租减免往往将上七等户

与下二等户作两种类型，实际上是照顾了当时的阶级状况。 

  三、户税：唐朝前期，户税额急剧增长，唐高宗时才十五万多贯，唐玄宗天宝时已达二百多万贯。



户税按户高等下纳税，但税额在不同地区和时间显然各不相同。《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说：“凡天

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而其实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准常”。按杜佑之说，天宝时八等户452文，九

等户222文，此为各地平均数，而无上七等户的具体税额，已足见当时户税之重，唐高宗时显然要低得

多。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重新提高户税，“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

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

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依此户等税……其百姓有

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

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

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九品品官各按相应的户等纳税，是对

官僚们的优待。作为地主的“寄庄户”，也同样得到了优待。实际上，大历的法令仍未制止户税的继续

增长。法令颁布後仅三、四年，舒州地区有三万三千户，每年为三十一万贯户税，实际只有三千五百户

缴纳。这种户税徵收的混乱和逃税的严重状况，在其他地区当也同样存在。 

  四、地税：隋唐两代都曾把地税收入用作义（社）仓。唐初的地税按亩徵收，到唐高宗永徽二年

（公元651年）“颁新格”，改为按户等高下纳粮，上上户五石，上中户以下递减。他在永隆元年（公元

680年）正月下诏：“雍、歧、华、同四州六等已下户宜免两年地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十

月，唐玄宗自长安去洛阳，免供顿州县百姓当年租，“自馀户等免今年地税之半”。这两道诏令反映了

按户等徵地税及蠲免的某些情况。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改订地税税则，农户仍旧每亩纳

税二升，“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下递减一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

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及全户逃并夷僚薄税，并不在取限，半输者准下户之半”。这种新

税则是唐初和唐高宗两种税则的混合，也体现了唐玄宗再三强调的所谓“赋彼商贾”的宗旨。 

  五、徵调兵役：据《邺侯家传》说，西魏“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

人，免其身租庸调”。所谓“中等以上家”，就是在九等户中，“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

首”。府兵既在富家子弟中选拔，与户等的关系相当密切。唐朝府兵卫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

职役者点充”。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

庸调。”下户可比规定的服役年限早两年“出军”。後来，开元年间新出现的彍骑，也与户等有关，

“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

役”。九等户可免于充任彍骑。 

  六、差科：差科是差发科配，唐朝差科的法定含义，不见诏敕的明文规定，就很多传世的史料看

来，大多是指赋税和徭役（包括杂徭、色役），至少部份差科，又是与户等有关连的。《唐律疏议》卷1

3《户婚》说：“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後贫弱；先多丁，後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谓贫富、

强弱、先後、闲要等差科不均平者，各杖六十。”这是差科的原则性规定，但实施时，决不可能认真贯

彻。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年三月诏，“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

业”。“自今已後，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乡村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

高下”。“覆定之後，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从高等”。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诏书说：“天

下户口宜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这两

条记述可作按户等摊派赋税的实例。至于差役和色役方面，也同样不乏例证。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



年）闰四月诏：“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

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水部式》记载都水监有渔师二百五十人，“并取于白丁及杂色人五等以下

户充”。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并于八等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

充”。此外，还有一些记载表明，有不少色役，是由“上户”、“高户”、“富户”充当的。总之，唐

朝某些差科如何按户等分摊，当有很多具体的临时性的规定，而在贯彻时，差科“不均”等弊端，又必

然层出不穷。 

  七、两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革税制後，实行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

差”，“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所谓“定等第”，“计人产等

级”，即是唐初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九等户籍。在田亩税以外，两税法按赀产多少分户等，徵收钱币。田

税按亩徵收，钱税按户等计算。前面提到的大历时徵收户税的九等户办法，此时仍然继续沿用。由于徵

税民户的贫富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就必须经常重新审核户等。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正月赦文

说：“天下两税更审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为永式。”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19对这

条赦文作解释说：“按陆贽《论两税状》云：‘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

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然则当时税赋但以贫富为等第，若今时坊郭十等、乡村五等户，临时科

配也。”对土地按亩徵税的同时，仍然编排户等，这种办法一直延续至宋朝。 

  以上归纳的七项，是九等户制度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至于其他，本文不再逐一述。 

  划分户等，用以较为公平地徵调赋役，然而地主阶级的私利，又使户等制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实施。

前面说过，唐初沿袭北齐“三年一校焉”的制度，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改为“二年一定

户”。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又恢复“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过了两年，唐廷又再

次下令强调，“诸户籍三年一造”，“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

後以次编附”。唐朝所以三令五申，强调对户口编籍划等，正是反映官府在这方面有无法克服的困难。

在中国租佃制时代，富者往往不能恒富，个别贫者也不见得常贫，由于贫富状况的不断变化，即使三年

重定一次户等，也不见得能准确地反映贫富的现实状况。按令文规定，户等高者负担也重，因而“户高

丁多”之家必然千方百计降低户等，以逃避税役，有的“别籍异居”，有的“诡作台符，羼名伪度”，

有的“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以州县甲等更为下户”；而一般劳动人民“小葺园庐，

粗致储蓄，多相纠讦，便被加等”。 

  由于地主和官吏的作弊破坏，甚至连“三岁一定”的制度，也无法坚持。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

元741年）诏：“自今岁已後，且三、五年间，未须定户，其中或有家资破散，检覆非虚，不可循旧差

科，须量事与降。”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敕又规定：“顷以人不欲扰，法贵从宽，所以比

来全未定户，今已经数载，产业或成，适可因兹，平于赋税。”唐德宗时的杨炎也追述说，唐玄宗“以

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

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所谓因“人不欲扰”，而“以宽仁为理本”，无非是向地主们让步，听任上户

和次户恣意作弊，降低户等，而将赋役转嫁于真正的下户。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破坏，到实施两税法後，本应定期审查户等。然而因官吏、地主的抵制，加之

政治的长期不稳定，自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以後，长期没有调整户等。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

赦说：“天下两税，贞元四年制书已[令]三年一定，委有司举旧敕商量处置。”可是到了元和六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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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奏称：“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徵税，并无等第。又二十馀年都不定

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元稹也说，同州地区在贞元四年後，三十六年没有定户，人口流移，田亩

荒废，不少人产去税存，豪富却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分。 

  由于长期不定户等，不仅贫民下户遭殃，也严重地影响了唐廷的财政收入。自唐宪宗元和二年後，

统治者不得不多次发布诏令，要求重定户等。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七月赦文说：“比来州县多不定

户，贫富变易，遂成不均。前後制敕频有处分，如闻长吏不尽遵行，宜委观察使与刺史、县令商量，三

年一定，必使均平，其京兆府亦宜准此。”半年之後，唐穆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即位赦又

说：“自今以後，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二月又再次下诏，重申前

令。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诏又说：“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

府亦宜准此。”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唐敬宗赦文又说：“仍勒五年一定（两）税，如有逃亡死损，

州县须随事均补。”这些徒具虚文的诏令，除了反映唐廷对赋税收入的忧心之外，别无更多的意义，而

唐敬宗之後，连这类徒具形式的诏敕也看不到。唐敬宗时，湖州刺史庾威曾严格实行定户，“富户业

广，以资自庇，产多税薄，归于羸弱，威能尽简并包者，加籍取均，困穷者蠲减取济”。五县之内，既

未私加公税，又无人民逃亡，却因富户反对，唐廷便以“扰人均税”为由，“投荒黜远”。从这件因认

真定户等而受罚的怪事，也足见九等户制已近于名存实亡。然而在晚唐的史籍中，我们尚能看到如“富

户”、“富商高户”、“高赀户”、“上户”、“贫下户”、“下户”等名词，仍然保留了户等制的习

惯称呼。 

  综上所述，唐朝的九等户制较前代完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较前代显著，而上户、次户和下户

的划分，也较前代的三等九品合理。但是，随着唐朝国势的由盛转衰，由于不能经常审核户等，九等户

制逐渐接近于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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